馬來西亞同學會會員證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一）為健全會員資料，方便會務運作，統一辦理會員證，特訂此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會員證取得資格，有效期限，辦理程序與補發程序，均照本辦法。

第二章  會員證取得資格

（三）凡本會會員皆有取得會員證資格。                                                                                

第三章  會員證有效期限

     （四）會員證有效期限為該生於取得會員證之日起至該生畢業之日止。

第四章  會員證辦理程序

（五）會員證辦理單位： 1. 本會會員證可由各屬會及有登記在案之聯絡

                              員協助統一辦理。

                            2. 凡無分會、校友會或聯絡員協助辦理者，可

                               親自至同學會辦理。

（六）辦理會員證須繳交本會會員資料卡，相片二張。

第五章  會員證補辦程序

（七）如有下列情況者依本辦法補辦：

           1. 會員證遺失。

           2. 轉學、轉系、休學及延長修業年限者。

           3. 會員證資料錯誤者。

           4. 升學者，包括上研究所者。

（八）補辦程序如下：

            1. 填寫補辦申請書。

            2. 繳交相片二張。

            3. 繳回原有會員證。

            4. 如有遺失者，須繳交手續費新台幣伍拾元整。

第六章  附    則

（九）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經秘書股修訂之，並向幹事會報備。

           本辦法於1989年10月1日第二次幹事會中報備。
